
博财社〔2020〕45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根据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

〔2020〕264 号），现提前下达你单位 2021 年中央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162 万元，用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该项收入请列入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1100249 项“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

支出请列入 2021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 卫生健康支出”



科目。 

二、请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结合资

金安排情况，统筹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认真组织公立

医院改革项目；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

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三、该项资金为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

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

不变。 

四、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效目标做好绩效

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将你单位绩

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附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博湖县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博湖县财政局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县级财政部门 博湖县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博湖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

资金

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62

        其中：中央补助 16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物

流、医保支付改革，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

入）占医疗收入的比例
≥29.8%

公立医院负债率 ≤40.8%

公立医院基础建设、设备购置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3.30%

质量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手术占比 较上年提高

三级公立医院患者四级手术比例 较上年提高

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
较上年降低或
≤9.35天

成本指标 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的医疗支出（不含药品收入） ≤117.74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占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

的比例
≥46.27%

公立医院每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增长比例 较上年降低

公立医院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增长比例 较上年降低

三级公立医院门诊人次数与出院人次数比 较上年降低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管理费用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比例 较上年降低

三级公立医院万元收入能耗支出 较上年降低

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占公立医院总数的比例 ≥76.78%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公立医院职工满意度 ≥77分

公立医院门诊患者满意度 ≥87分

公立医院住院患者满意度 ≥90分


